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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茶山街道办事处,南湖新城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及驻市各单位,九江共青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各局(室):
《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办法》已经2022年11月4日第三届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2年11月22日








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推进文化强市战略,努力创作推出更多传播当代价值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递共青声音、展示共青形象的文艺作品,促进我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培养优秀文艺人才,推动我市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根据上级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工作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贯彻公平、公开、择优的原则。
第三条  奖励资金以市文联文艺创作专项资金的名义,由市财政局划拨到市文联专项列支,发挥专项资金对文艺创作的激励、引导和保障作用,建立健全出作品、出人才的机制,促进我市文艺创作奖励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第四条  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评审工作每年开展一次。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成立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申报评审委员会,负责奖励项目的申报、审核及奖励等有关工作,由市委分管领导任主任,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副主任,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旅局、市文联和文艺界专家学者组成。申报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文联,负责文艺创作奖励日常工作,市文联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
第三章  奖励的项目类别和对象
第六条  奖励项目类别:九江市级及以上获奖作品类;九江市级及以上入选、入展(演、播)作品类;九江市及以上发表作品类;出版作品类。
第七条  申请奖励的对象:申请对象为市文联所属文艺家协(学)会会员,或者户籍在共青城市或常住共青城市生活工作的个人。
第四章  奖励的范围
申请文艺创作奖励的范围:
1.在九江市级及以上政府性文艺比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的文艺作品。
2.由宣传、文广、文联、作协等单位及所属协会主办的九江市级及以上文艺赛事中获得一、二、三等奖的文艺作品及九江市级及以上入选入展(演、播)的文艺作品。全国常设专业性文艺奖项见附件2。
3.独立出版(初版)专著或在九江市级及以上党报党刊或知名文艺报刊上发表的文艺作品。文艺报刊认定范围见附件3。
第五章  奖励的标准
第九条  文艺创作奖励标准:
1.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奖励50万元;
2.获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国家广电部门最高奖项的作品:奖励10万元;
3.获江西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奖励5万元;
4.获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电部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所属各部门(协会)奖项的作品:一等奖(年度奖)奖励2万元,二等奖奖励1万元,三等奖奖励5千元,入选入展(演、播)优秀奖奖励2千元;
5.获江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单项奖及省文联各协会奖项的作品:一等奖奖励1万元,二等奖奖励5千元,三等奖奖励2千元,入选入展(演、播)、优秀奖奖励1千元;
6.获得九江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旅局、市文联单项奖及市文联各协会奖项的作品:一等奖奖励2千元,二等奖奖励1千元,三等奖奖励5百元,入选入展(演、播)优秀奖奖励2百元;
7.在九江市级及以上党报党刊或文艺刊物公开发表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评论:长篇小说:国家级奖5千元,省级奖2千元,九江市级奖1千元;中篇小说及剧本:国家级奖2千元,省级奖1千元,九江市级奖5百元;短篇小说、文艺理论评论、散文、诗歌、歌曲、美术、书法、摄影故事、楹联:国家级奖5百元,省级奖2百元,九江市级奖1百元。具有全国影响的非国家级省级协会主管主办的公开发行专业文艺报刊一律视为省级。
8.文艺类图书(单行本,仅限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儿童文学集、诗词集、音乐歌词、书法作品集、美术作品集、民间文艺作品集、影视剧本或舞台剧本)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局)认可的正规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每部作品奖励5千元。
9.对新取得中国文联各协会国家级会员资格的,奖1万元;新取得江西省文联各协会省级会员资格的,奖2千元。加入多个协会的按一个协会计算,逐级加入按最高标准差额奖励。
第六章  奖励的申报和认定
第十条 文艺创作奖励的申报和认定:
1.凡申报文艺创作奖励,申请人须填报《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申报表》(见附件1)。由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申报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对经认定的作品及个人予以奖励。
2.凡属奖励范围内的合作作品,既可共同申报,也可由作者之一单独申报,但须经其他作者授权同意;共青城市籍作者与外地作者合作的作品,必须是共青城市籍作者为第一作者,且征得合作者同意后方可申报(均须附书面证明)。著作权人或著作权归属不明确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作品不得申报。
3.凡申报文艺创作奖励的,须提供作品简介、主创人员简介、作者身份证件、作品样报样刊、光碟、正式出版物(或演出节目单、现场剧照等)、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所有上报的文字、复议材料均须统一使用A4尺寸规格,音像制品盒上须标明作品名称、作者姓名、申报单位。凡要求上报的出版合同原件和各类作品获奖、入选入展(演、播)等证书及会员证原件,经审查后一并退还。
5.所有申报作品不重复奖励。同一件作品年内获不同奖项或多次入选入展(演、播)的,以其最高奖给予一次性奖励;同一件作品跨年度获得更高奖项的,给予奖励差额部分。
6.凡不设一、二、三等奖项,只评入选入展奖或优秀奖的文艺赛事,优秀奖作品等同三等奖作品;既评选一、二、三等奖、又评优秀奖奖项的文艺赛事,优秀奖作品等同入选入展(演、播)作品。
7.凡属单位行政指令性参赛参演参展文艺项目、获得主管部门及有关方面全额资金支持的项目、由各主管部门单独主办的各项文艺类评奖中获奖的作品和由民间企业社会团体举办的文艺赛事中获奖的作品、非赛事类的邀请展演,一律不列入奖励范围。
8.独立出版的文艺专著必须具有国内公开正式书号,在国家出版部门有内容完全相同的版权查询结果,没有公开正式独立书号的不列入奖励范围。
9.文艺作品发表必须在国内九江市级及以上知名专业文艺报刊(见附件3 ),具有国内公开刊号。
10.江西省以外的省份举办的文艺赛事,若有国家级文艺或文化单位参与举办(主办、协办等),其级别以主办单位为参照;若无,则不列入奖励范围。文艺报刊包含其他省、市主办的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知名的文艺报刊。
第十一条  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的获奖成绩,记入本人档案,作为任用、晋级、评定专业技术职务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十二条  评审结果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按结果颁奖。如发现奖励项目有欺骗行为,除取消奖励资格并收回资金外,视其情节轻重予以必要的处理,项目申报单位(个人)三年内不得参加奖励项目的申报。
第十三条  奖励项目因知识产权、署名权或奖金分配等引起的纠纷,由申报单位(个人)自行解决。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申报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市文联)负责解释。
附件：1.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申报表
2.全国常设专业性文艺奖项
3.文艺报刊认定范围
4.文艺社团认定范围

附件1
共青城市文艺创作奖励申报表

	作品名称
	
	创作类别
	

	作者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作品展赛、发表或出版情况

	时间
	主办单位
	展赛名称及获奖等级、发表刊物或出版单位

	
	
	

	作品简介
	(可另附说明)

	申报奖励项目和标准
	

	所在单位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评审小组意见
	评委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评审委员会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附件2
全国常设专业性文艺奖项
1.全国常设专业性文艺奖项包括:指中央宣传部下发的《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整改总体方案》中所认可的作品类奖项。主要包括:中央宣传部主办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群星奖、创新奖、动漫奖);广电总局主办的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电视剧飞天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国戏剧奖、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音乐金钟奖、中国美术奖、全国美术展览奖、中国曲艺牡丹奖、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杂技金菊奖、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电视金鹰奖、中国舞蹈荷花奖;中国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中国出版政府奖(国家出版奖、全国优秀出版人物奖)、中国优秀图书奖、韬奋出版新人奖。其他全国有影响的奖项: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孙犁散文奖、华语文学奖、林语堂文学奖。
2.全国常设年度性展览包括: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或参与主办的全国性美术、绘画艺术展览;全国青年美展;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或参与主办的全国书法篆刻展、中国书法百家精品展;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或参与主办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3.全国常设年度性单项展览包括:美术类的全国水彩、粉画展、中国画大展、中国油画大展、全国体育美展、全国青年美展、金陵百家双年展;书法类系列单项展(篆书、楷书、行书、草书、隶书、楹联、扇面、新人展、篆刻等);摄影类的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附件3
文艺报刊认定范围
1.国家级专业协会主管主办的公开发行的专业文艺报刊包括: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国艺术报》《艺术交流》;中国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诗刊》《小说选刊》《长篇小说选刊》《民族文学》《中国作家》《作家文摘》《文艺报》《中华诗词》《中华辞赋》《中国校园文学》《儿童文学》;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剧本》《中国戏剧》;文旅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曲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人民音乐》《歌曲》《词刊》《音乐创作》《儿童音乐》;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舞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摄影报》《大众摄影》《中国摄影》《大众 DV》;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化论坛》《缤纷》;中国影视家协会主办的《大众电影》《世界电影》《电影艺术》《当代电视》。
2.具有全国影响的非国家级协会或江西省主管主办的公开发行的专业文艺报刊包括:文学类的《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人民文学出版社)、《十月》(北京出版社)、《收获》(上海市作协)、《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散文选刊》(河南省文联)、《中篇小说选刊》(海峡出版发行集团)、《钟山》(江苏省作协)、《作家》(吉林省作协)、《芒种》(沈阳市文联)、《花城》(花城出版社)、《作品》(广东省作协)、《大家》(云南人民出版社)、《山花》(贵州省文联)《天涯》(海南省作协)、《山海经》(浙江省文联)、《江南》(浙江省作协)、《清明》(安徽省文联)、《青年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作家》(成都市文联)、《上海文学》(上海市作协)《长江文艺》(湖北省作协)、《四川文学》(四川省作协)、《红岩》(重庆市作协)、《小溪流》(湖南省作协)、《黄河文学》(银川市文联)、《牡丹》(洛阳市文联)、《广西文学》(广西文联)、《文学港》(宁波市文联)、《红豆》(南宁市文联)、《少年文艺》(少年文艺出版社)、《星星》(四川省作协)、《诗选刊》(河北省作协)、《诗潮》(沈阳市文联)、《散文》(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月报》(百花文艺出版社)、《美文》(西安市文联)、《北京文学》(北京市文联)、《新华文摘》(人民出版社)、《解放军文艺》(解放军出版社);书法类的《书法报》(湖北省书协)、《书法导报》(河南省文联)、《西泠印社》(荣宝斋出版社);美术类的《美术》(中国美协)、《美术研究》(中央美术学院)、《新美术》(中国美术学院);戏曲类的《中国京剧》(文旅部);摄影类的《中国摄影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评论类的《文艺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评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当代作家评论》(辽宁省作协)、《民族艺术》(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民俗研究》(中国民俗学会)、《文艺争鸣》(吉林省文联)、《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省内刊物《创作评谭》《星火》《百花洲》《微型小说选刊》《江西美术》《心声歌刊》。
3.国家级省级九江市级党报党刊包括:国家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省级:《江西日报》;九江市级:《九江日报》。














附件4
文艺社团认定范围
一、中国文联所属组织
(一)国家级团体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
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二)省级团体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文联
(三)主管社团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楹联学会
中国版画家协会中国女摄影家协会
中国工笔画学会中国国际标准舞协会
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
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中国贫困地区文化促进会
中国传纪文学学会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
华夏文化促进会中华五千年动画文化工程促进会
中国说唱文艺学会中国扇子艺术学会
中国书画家研究会中国田汉研究会
中国朝鲜族音乐研究会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
中国根艺美术学会中国艺术文化普及促进会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中国伏羲文化研究会
中华文学基金会
二、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组织
(一)所属专业委员会
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       儿童文学委员会
影视文学委员会报告文学委员会
(二)主管全国性文学社团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华文学基金会
中国诗歌学会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
中华诗词学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
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大众文学学会
中国萧军研究会中国散文诗学会
中国茅盾研究会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
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中国小说学会
中国丁玲研究会中国赵树理研究会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中国笔会中心
三、文化和旅游部业务主管的社会组织
(一)学会
中国大众文化学会中国群众文化学会
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中国戏剧音乐学会
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中国音乐文学学会
中国画学会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
(二)协会
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中国社会艺术协会
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中国大众音乐协会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中国硬笔书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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